
说明之二

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说明

2021年全县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和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。坚持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、精打细算，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；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，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，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，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。

 2021预算安排原则：一是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。坚决落实政府真正过紧日子要求，开源节流、增收节支、精打细算，执守简朴、力戒浮华，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。二是以收定支、提质增效。坚持量入为出、有保有压、可压尽压，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。根据财力和实际工作需要区分轻重缓急安排各项支出，集中力量保障“三保”支出、疫情防控支出，以及保障县委、县政府重点工作。三是加强管理、严防风险。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，严控预算追加事项。严格遵守财经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，对违反财经纪律的，严肃追究责任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高度警惕防范涉及财政领域的重大风险。

2021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930万元（其中：税收收入36284万元，非税收入19646万元，非税收入占比为35%），同比增长5%。上级补助收入520168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13764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4697万元，调入资金1400万元（从政府性基金调入1400万元）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917万元，收入合计608876万元。

2021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587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%；债务还本支出16367万元，上解支出6631万元，支出合计60887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保持预算平衡。

以下说明仅对预算数与上年执行数相比，增长或下降比率较突出的个别涉及民生、产业扶持或重大项目的变动原因作简要概述，常规、固定性的变动不再说明。
1、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”类比上年执行数下降15.94%，主要原因是：2020年此款项支出中包含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资金1,200万元、4个城镇化安置点项目建设农民工工资保证金900万元、隐性债务还本付息资金6,444万元，2021年暂无此项支出。

2、“交通运输支出”类比上年执行数下降43.9%，主要原因是：2021年车辆购置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支出预计较上年减少15,515万元。

3、“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”类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27.49%，主要原因是：2021年有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2,100万元，2020年无此项支出。

4、“其他支出”类比上年执行数增长8028.57%，主要原因是：2021年预算包含年初预留项目支出26,420万元，预留支出将在执行中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分配到实际支出科目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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